
 

 

公民黨就「檢討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」的意見書  

 

根據政府統計顯示，截止 2016 年 3 月底，全港總共有超過 10 000 個

業主立案法團。而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344 章）便是規

管法團行為守則的相關重要法律依據，因此該《條例》的修訂及執行

必然會影響眾多業主的權益。公民黨多年來不斷要求政府當局檢討

《條例》，堵塞漏洞、防止圍標及改善法團管理，可惜政府事隔 10

年才再次就條例內的條文作實質修改，以回應坊間要求改善條例的

聲音。對於是次當局終於踏出第一步，公民黨認為雖然是姍姍來遲，

但只有無奈接受。我們認為政府今次提出的建議內容方向雖然尚算

正確，但力度不足，未能充分全面回應社會的訴求。  

 

有關大型維修工程的定義及冷靜期  

 

因應政府推行強制驗樓計劃，有不少屋苑在政府發出驗樓令前已自

行進行相關檢查及維修，因而令不少不法之徒藉大維修工程機會乘

虛而入，惡意圍標，巧取豪奪市民的血汗錢。因此公民黨認為加設

「大型維修工程」層級是必須的。  

 

由於過往有不少大維修爭拗都是源於業主對大維修業主大會的認受

性不足，因此在設立「大型維修工程」這個層級後，可以提高業主們

的警覺性，驅使他們更加踴躍參與大維修業主大會，從而提高該次

會議的參與人數及認受性，有助減少日後的爭拗。  

 

另外，公民黨亦建議應該為屬於「大型維修工程」的決議訂下一個合

理的冷靜期。由於以往有不少個案是縱使小業主有足夠的票數推翻

原有決議，但因為業主立案法團已經和相關公司簽訂合約，小業主

礙於要作出鉅額賠償而有所顧慮，只能夠繼續執行早前因資訊不足

而做出的決定。因此，如果能讓居民有機會在得到最新資訊後可以

從新作出選擇，亦可以減少屋苑內部的紛爭；與此同時，亦要限制相

關冷靜期使用的次數。  

 

有關通過大型維修決議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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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利用大維修製造圍標，詐騙業主金錢的個案，除了競爭事務委

員會及廉政公署要加強執法外，居民的積極參與亦是另一個令不法

之徒知難而退的方法。因為只要參與表決的人數夠多，不法之徒可

以控制結果的可能性便愈低。  

 

公民黨歡迎政府當局採納我們的建議，把需要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

議的業主大會法定人數提升到業主人數的 20%。但對於門檻中需要

由最少 10%業主人數親身出席的這個建議，公民黨對此持審慎態度。

由於現時大多數成功召開會議的出席人數都只是僅僅超過業主人數

的 10%，符合法定人數門檻，因此政府未來必須要盡力向市民宣傳

業主應該盡責任出席相關的業主大會，防止流會的情況發生，以免

浪費居民的時間以及金錢。  

 

要求設立樓宇維修監管局  

 

公民黨要求政府盡快設立樓宇維修監管局。建議樓宇維修監管局的

職能包括為樓宇維修市場引入註冊制度，強制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

商註冊才能承接相關工程。同時亦要求賦予樓宇維修監管局法定職

能，能夠制定相關維修指引或具法定效力的工作守則，對於違反指

引或工作守則的顧問公司及承建商，可以施加懲罰如公開譴責或暫

時吊銷牌照。此舉有助規管樓宇維修市場質素，防止業界害群之馬

影響整個樓宇維修業界的聲譽，亦可為市民提供一個客觀的指標去

選擇適當的顧問公司或承建商。  

 

委任代表文書（授權票）  

 

現行的委任代表文書制度，多年來一直為人詬病，事實上有不少人

士透過不誠實的手法騙取業主的委任代表文書。其中更有不法分子

試圖冒認個別業主簽名，以圖製造獲得相關業主委任代表參與會議

的假象。  

 

因此，公民黨曾在 2015 年向政府建議應在業主大會會議召開前 48 小

時詳細列出下述 2 個清單：  

 

1. 已經簽署委任代表文書的單位清單；  



 

 

2. 獲委任人士所持有的委任代表文書數目的清單。  

 

以上 2 個清單可以讓所有單位的業主查核自己的委任代表文書有沒

有「被簽署」；其次，亦可以使到持有獲委任的人士名稱透明化，讓

所有業主知道何人持有一定數目的委任代表文書。  

 

公民黨歡迎政府採納我們上述的建議。並進一步訂明如有任何人士

持有 5%或以上業主人數或業權總和 5%以上的委任代表文書，就必

須披露相關人士的名稱。公民黨要求政府當局規定業主立案法團必

須在大會召開前 48 小時在當眼處張貼上述 2 個清單，以便業主有充

足時間查核自己有否在不知情下被不法分子繳交了委任代表文書。  

 

增加主管當局職能，可以解散管理委員會  

 

政府建議修訂法例，賦予主管當局可以在不少於 5%的業主要求下，

解散沒有履行職責的管委會，並委任管理人負責主持法團會議以重

選管委會，以及在業主根據《條例》選出新的管委會前監察法團運

作。由於政府當局未有提供更多關於上述機制實際執行的細節，因

此公民黨在現階段對上述建議持審慎態度。  

 

我們憂慮，如果以業主人數的 5%作為門檻會否過低。我們明白現時

條例已經包含其他方法處理解散管委會的事宜，然程序繁複，費時

失事，令業主飽受折磨。但我們亦同時擔心賦予民政事務署過大權

力，在沒有其他權力制衡之下可以解散管委會。  

 

增設法團會前諮詢服務及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  

 

公民黨歡迎政府正面回應民政事務署願意走多一步服務居民。希望

「法團會前服務」可以有效協助法團在會前有更全面、更充足的支

援，亦希望可以一改過去多年來民政事務署在處理屋苑管理問題糾

紛時的左閃右避態度，希望推出上述服務是主管當局痛改前非的第

一步。  

 

就「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」，公民黨認為縱使方向正確，但依然未

能正面回應土地審裁處收費高昂、排期時間過長、過程繁複、人手不



 

 

足的問題。政府當局應該增加審裁處的資源和人手數目，方為治本

的方法。  

 

公民黨認為，《條例》的修訂應該在充分諮詢各個持分者後盡快納入

根據《條例》第 44 條所發出的《工作指引》，並盡快向立法會提交

相關條例草案，令相關修訂早日成為法例，使現時千瘡百孔的《建築

物管理條例》可以得以修補，令全港千千萬萬的業主可以得到更全

面以及更優質的屋苑管理及保障，做到真正的「安居樂業」。  

 

公民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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